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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於 1989 年提出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兩稅整合

的決議後，1998 年「兩稅合一」制度正式上路。在施行十年之後，於 2008 年初次聽

到了要求檢討兩稅合一的聲音。幾年來，這個聲音並未間斷，最為各界所關注的莫過

於前副總統蕭萬長於 2013 年 7 月在對台灣經濟建言的一場研討會上，將兩稅合一制

度的檢討列為稅制改革首要目標的建言。在各界一片要求檢討的聲浪中，據悉財政部

已委託學者專家就兩稅合一制度的現況檢討與未來改革方向進行專案研究，張部長盛

和並將這項工作列為財政部今年的施政重點。但制度的檢討並非沒有雜音，至少工商

界已透過各種管道，強烈的表達希望能夠維持現狀。筆者一本創造有利我國投資和經

濟成長之租稅環境的初衷，提出下列制度檢討的方向。 

 

  現行兩稅合一的檢討，不是制度簡單的「存」或「廢」問題，而是要問為達成兩

稅合一的政策目標，是否具更有效率的做法。撇開公司實體與虛擬不論，兩稅合一的

政策目標不外乎希望藉個人與法人稅負的整合，消彌公司獲利，在法人已先繳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而在發放股利後，又在股東個人綜合所得稅中以股利所得再被課一次稅，

導致使用於公司的資本稅負過高、被認為不利於投資。現行兩稅合一制度就是這種聚

焦於重複課稅下的產物。然而，成效如何？引起的負作用又如何？進一步說明如下。 

 

  首先必須釐清的是，重複課稅不是問題。針對同一筆所得，課稅一次、稅率為20%，

相較於形式上課稅兩次、稅率各為 10%，兩者在實質上並沒有差異。問題的本質在於

是否因重複課稅而導致使用於公司的資本—相較於使用於其他用途—稅負過重，乃至

於公司進行投資計劃的資金成本過高，打擊投資意願，進而影響到總體經濟的發展。

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在是否或避免重複課稅上打轉，關鍵是使用於公司的資本整體

租稅負擔是否過重。 

 

  其次，在刺激投資的效果上，由於現行兩稅合一制度並不適用於非居住者及總機

構不在境內之營利事業，對於刺激來自海外的投資而言，效果已先打了一個大折扣；

而對於適用兩稅合一制度的資金究竟發揮了多少激勵作用則難有定論。但就國民所得

帳中儲蓄與投資差額（即所謂之超額儲蓄）占 GDP 的比重來看，我國超額儲蓄率從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制度時的 1.25%，一路攀升至目前的 10%  的水準；民間投資率

則遠遠落後於與我國發展程度相當的南韓。種種數據都讓人無法接受現行兩稅合一制

度能有效刺激投資的論述。 

 

  再者，兩稅合一制度推行的初衷就是為了降低公司部門資金的使用者成本以刺激

投資，首當其衝獲其利者當然是擁有資金的資本主。換言之，兩稅合一制度的推行必

然加重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因此，檢討現行兩稅合一制度的出發點就不能僅立基於



稅賦公平的理由。的確，兩稅合一之扣抵稅額從初期每年約新台幣  400  至  500  億的

水準快速成長，近年已達千餘億元，而這些錢絕大部分進了高所得者的口袋也是事實。

但換個角度來看，難道這不正是現行兩稅合一制度所要達到降低公司部門資金成本的

具體作法嗎？如今僅是拿稅收損失或是稅賦公平的理由而把兩稅合一的制度廢掉，又

如何能讓工商界誠服？更何況，透過公司的稅賦來達成重分配目標的作法，也欠缺足

夠的理論基礎。 

 

  當初兩稅合一制度的施行，在理論及實證的基礎都不夠完整明確。在我國制度上

路的同時，正是其他各國紛紛放棄以設算扣抵進行兩稅整合的開始。是以，我們認為

針對現行兩稅合一制度的檢討不能僅是存廢的討論，而是如何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市

場結構以及國際金融開放的趨勢下，以新的制度解除資本的流通的障礙，打造有利於

投資及企業成長的稅制環境。唯有在新的稅制確能達成增進投資與帶動經濟成長的前

提下，利益才有可能由全民共享，對政府稅收也才能有實質的貢獻。 


